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震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劉忠勝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

年度偵字第437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震科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震科明知「黃裳鳳蝶」為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公告列為第三級保育類野生動物，未經主管機關同

意，不得買賣或在公共場所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仍基於意

圖販賣保育類野生動物而展示之犯意，於民國108年4月15日

以「林震科」之帳號，在臉書「蝴蝶蜜源，食草交流」社群

中，張貼「買大葉馬兜鈴  異葉馬兜鈴  送鳳蝶幼蟲 聯絡

電話0000-000000」等語，並附上「黃裳鳳蝶幼蟲」照片1

張，供不特定人選購上開第三級保育類野生動物黃裳鳳蝶。

嗣經警方發現上開貼文內容，查明「林震科」之真實身分並

通知被告到案，循線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野生動物保育

法第40條第2款之意圖販賣而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罪嫌等

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定有明文。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

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

1 項亦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

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

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

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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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事訴

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

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

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

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

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

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是若審判時，檢察官未能

提出適合於證明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並闡明其證據方法與

待證事實之關係；法院對於卷內訴訟資料，復已逐一剖析，

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有罪之心證，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要旨參照）。

參、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林震科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之供

述、111年7月20日警員職務報告書、被告之臉書蒐證照片、

被告所經營苗圃之現場蒐證照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11年6月17日林保字第1111619526號函暨所附告發資料、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111年6月24日物種鑑

定書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揭時間以前述方式

張貼上開文字訊息及照片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意圖販賣

而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犯行，辯稱：我的目的是為了推廣蝴

蝶生態，我的園區裡面的臺灣居留種有38種鳳蝶，我的意思

是要送非保育類的鳳蝶，例如無尾鳳蝶、大鳳蝶或是紅紋鳳

蝶及臺灣麘香鳳蝶等，這些都是教學常用的物種，我之前也

有提供給學校過，例如西屯國小；種馬兜鈴可以營造蝴蝶優

良的棲地；我PO文的目的是要賣馬兜鈴的盆栽，種馬兜鈴有

等待期，為了增加種植者的信心，所以要送鳳蝶幼蟲；張貼

黃裳鳳蝶幼蟲照片，是因為會吃馬兜鈴的蝴蝶就有可能會

來，其中包含黃裳鳳蝶。我是一位農民，我是因為跟特有生

物研究保育中心（下稱特生中心）配合之後，我們在社區做

自主保育這些工作，我是負責種這些臺灣原生植物食草提供

給特生中心。我有種植龍眼荔枝；在做社區營造的過程當

中，我沒有向政府申請經費，也沒有去募款，可是我們在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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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兜鈴的過程，會有管理還有基礎的耗材，我們只是在推廣

的過程中收取合理的資費，因為這樣我們才能做的長久，如

果用送的話我們會負荷不了，所以我才會用這個廣告文，而

且當初是為了保護這批黃裳鳳蝶的幼蟲，才會想把其他鳳蝶

幼蟲送出去，不然黃裳鳳蝶幼蟲的食草會不夠，我附的照片

上，都是我的經濟作物，嚴格來講，幼蟲對我的植物就是一

種害蟲，可是我為了保護它，還是讓它把那些植栽都吃光

了。我們主要做的是蝴蝶棲地的營造，因為蝴蝶有很多科

別，我們會種馬兜鈴，種了之後，吃馬兜鈴的紅紋、大紅

紋、麝香鳳蝶、台灣麝香這幾種鳳蝶就自己來我們的園區。

青桐林種苗園是我經營的，裡面的植物有販售，當初在那個

臉書社團裡面只有三十幾位成員，裡面有好幾位都是學校的

老師，他們來找過我，我想說鳳蝶的幼蟲要送的話，就在那

個臉書發訊息給他們，用這種非營利、用送的方式給他們，

但當初也真的是造成個人的一些壓力，因為長期這樣送，也

是一個成本。因為你沒有請案子、沒有經費或募款，你會做

不久，可是我們想這樣做一件事情的話，你必需要有相對的

資金進來，所以我們是搜尋，你有需要，就是給我們相對的

資金，我們可以培育另外一批，提供給其他的人來利用，當

初是這樣的一個想法等語（本院卷第28至29、105至115

頁）。辯護人為被告辯護意旨略以：被告自95年以來就投入

生態保育中，如果為了販賣保育動物，只需就單一物種進行

培育即可，無庸花費數十年的時間，去培養多種蝴蝶可以棲

息的生態園地，其為了生態推廣的目的，也長期跟學校及特

生中心合作，請綜合被告的過往生活經驗判斷其主觀意圖，

被告並無販賣保育類動物的意圖，請諭知被告無罪等語（本

院卷第114頁）。經查：

一、被告於108年4月15日以「林震科」之帳號，在臉書「蝴蝶蜜

源，食草交流」社群中，張貼「買大葉馬兜鈴  異葉馬兜

鈴  送鳳蝶幼蟲 聯絡電話0000-000000」等語，並附上內含

係屬保育類野生動物之「黃裳鳳蝶」幼蟲10幾隻之照片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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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實，業經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

坦承不諱(偵卷第11至14、55至57頁、本院卷第27至32、105

至115頁)，並有111年7月20日警員職務報告書、被告之臉書

蒐證照片、被告於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所經營之

「青桐林種苗園」現場蒐證照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11年6月17日林保字第1111619526號函暨所附告發資料、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111年6月24日物種鑑

定書、112年3月22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4244號函各1份

（偵卷第9、15至41頁、本院卷第87頁）在卷可稽，堪予認

定。

二、黃裳鳳蝶為裳鳳蝶屬，目前本屬在臺灣僅黃裳鳳蝶與珠光鳳

蝶為保育類野生動物乙節，有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

育服務中心112年3月22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4244號函1份

(本院卷第87頁）在卷可考；而被告及辯護人亦具狀表示：

臺灣鳳蝶科有38種，被告所經營之上址苗園係與特生中心合

作之桐林社區生態教育推廣站，該苗園內常見之鳳蝶有(以

下幼蟲寄主馬兜鈴科植物)紅紋鳳蝶、大紅紋鳳蝶、麝香鳳

蝶、臺灣麝香鳳蝶、黃裳鳳蝶、(以下幼蟲取食樟科植物葉

片)青帶鳳蝶、(以下幼蟲取食芸香科植物葉片)烏鴉鳳蝶、

無尾白紋鳳蝶、白紋鳳蝶、臺灣白紋鳳蝶、無尾鳳蝶、大鳳

蝶、玉帶鳳蝶、黑鳳蝶、柑橘鳳蝶、(以下幼蟲取食木蘭科

與番荔枝科植物葉片)綠斑鳳蝶等語，並提出被告擔任上開

推廣站生態解說員之照片3張、特生中心發送予相關推廣站

召集人之資料、被告以上開推廣站人員身分所收受之靜宜大

學函文資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發送

予上開推廣站之函文資料、被告以上開苗園代表人身分與朝

陽科技大學簽訂之合作意向書各1份、上開苗園內植栽及蝴

蝶幼蟲照片9張（本院卷第33至73頁）附卷佐證，則被告辯

稱其經營上開苗園目的之一在於推廣保育蝴蝶生態環境，該

苗園內有大量蝴蝶幼蟲之食草植栽，因此亦有種類及數量眾

多之鳳蝶等情，即非全然無稽。再者，被告辯稱：我是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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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網友種植的環境，所以才會問網友要哪一種鳳蝶幼蟲，因

為一般會利用的有好幾個品種，但是不包含保育類的；整個

對話裡面我也明白表示就是沒有黃裳，只有其他鳳蝶可以來

做贈送，並且也表明就是鼓勵有興趣的，多種植的話，鳳蝶

就會自己來。當初並沒有想到那麼多，我們在做保育的，當

然送的是非保育類的幼蟲，保育類的我們根本不可能去動

它；鳳蝶除了吃馬兜鈴類的，還有吃芸香科、柑橘類的，這

些都是一般學生、家庭容易取得的食草，所以我才會問他說

是要哪一種哪一隻等語（本院卷第29、107、109），而細繹

卷附被告之臉書蒐證照片，可見網友於被告所發文章下方留

言詢問：「請問還有黃裳、麝香嗎」，被告回覆：「有台灣

麝香」；嗣該網友又詢問：「是要到你的園區買嗎，或是可

以宅配」，被告回覆：「妳來送給妳」；之後該網友再詢問

「地址呢」，被告回覆：「青桐林種苗園41348台中市○○

區○○路000巷00號」等語（見偵卷第18頁）；另有網友於

被告所發文章下方留言詢問：「請問還有幼蟲可以交流

嗎？」，被告回覆：「請問你要哪一隻？有再通知你」；該

網友雖表示：「我私訊你、黃裳的」，惟被告即未再予回應

（見偵卷第19頁），足徵被告辯稱其張貼前揭文章所稱「送

鳳蝶幼蟲」等語乃指僅贈送非保育類之其他種類鳳蝶，不包

含黃裳鳳蝶乙節，尚非全然不足採信，而檢察官亦未提出任

何被告其後與上開網友之訊息紀錄，或者尚有張貼或傳送欲

贈送或販賣黃裳鳳蝶之內容，自難單憑被告於臉書上開社群

張貼前揭文章含有「送鳳蝶幼蟲」等語，逕認被告有販賣黃

裳鳳蝶之意圖。

三、被告於臉書上開社群張貼前揭文章時，固然附上含黃裳鳳蝶

幼蟲10幾隻之照片1張，且該照片內並無其他種類蝴蝶幼

蟲，此有被告臉書蒐證照片1張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

物保育服務中心112年3月22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4244號函

1份(本院卷第87頁）在卷可參，被告亦陳稱：PO文的目的是

要賣馬兜鈴的盆栽，種馬兜鈴有等待期，為了增加種植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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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所以要送鳳蝶幼蟲等語（本院第29頁），足徵被告於

臉書上開社群張貼前揭文章並附上述照片之用意，即在表明

馬兜鈴植栽可引來眾多鳳蝶幼蟲，並以此吸引閱覽者購買其

兜售之馬兜鈴植栽。惟查，被告並未於上開文章、照片或下

方留言回覆等任何處所註明其欲贈送之蝴蝶幼蟲即為上開照

片內之該種鳳蝶幼蟲，甚且該文章下方留言處之網友均另詢

問被告可贈送之蝴蝶幼蟲種類為何（見偵卷第17至19頁），

可見被告張貼上開文章及照片於客觀上所表彰之意義為何，

尚非全然無疑，實難僅憑該照片內之蝴蝶幼蟲均屬黃裳鳳蝶

幼蟲即推認被告有販賣黃裳鳳蝶之意圖。

四、針對被告拍攝上開照片並附於上開文章下方之緣由，其辯

稱：當初會去拍攝這張照片，是因為我們社區靠近山區農

園，4月15日當天剛好荔枝農園要開始噴藥了，我那個果園

的生態復育區剛好有這批黃裳鳳蝶的幼蟲，我為了保護它們

不受農藥的危害，我要把它們移到另一邊不會受到農藥危害

的地方，才會把它們抓在手上移動，會去做贈送是原本要移

動過來的這一區還有其他的鳳蝶，比如麝香鳳蝶、紅紋鳳

碟、大紅紋鳳蝶，那些鳳蝶要把它們送出去，不然這樣食草

會不夠，所以當天晚上會想要把這些鳳蝶送出去，讓這批黃

裳鳳蝶有足夠的食草可以來吃。因為我們知道黃裳鳳蝶是保

育類的，不可能把它送出去，我們只是把它移到另一區，讓

它們不會受到鄰地農藥的危害，可是在另外一區這邊有其他

鳳蝶，因為我們這邊生態這幾年復育相當成功，原本這一區

的鳳蝶如果再加進來這些黃裳鳳蝶的話，食草勢必不夠，我

要把這些非保育類的鳳蝶移走；因為我們之前跟很多學校及

教育單位作配合，那時候在網站裡面剛好認識好幾位老師，

所以我才會去做這樣一個廣告文，要把非保育類的鳳蝶送出

去，才能確保我手上抓的這批黃裳鳳蝶有足夠的食草來吃，

才會有這些一連貫的動作，我都是基於保育的措施下，絕對

沒有去危害保育類的黃裳鳳蝶，我們要送的幼蟲，也都是非

保育類的。我從頭到尾沒有販賣跟危害它的意思，我是出於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保育的觀念，而且當初拍這張照片也是為了保育它，不讓它

受農藥的危害，才會去做移動，而且我要贈送的鳳蝶也不是

保育類的；如果我真的要賣，我也不可能就這樣光明正大的

去做這樣一個動作。我真的是無意，因為當天拍這張照片也

沒有想到那麼多，就隨手傳上去，造成誤解，我也感到很抱

歉。黃裳鳳蝶是保育類的，而且它也是生態的指標，我們在

推的就是農園生態化，我們要證明的就是我們這一塊果園就

是少用農藥，合理的施肥，讓客人來看到我們這邊鳥類、蝴

蝶這麼多，我們才能跟他們說我們的農產品是健康的，這樣

客人才會相信，我知道黃裳鳳蝶是保育類的，不能動，當然

我們也希望它能保留在我們的社區，我們的園區裡面，讓來

的人可以欣賞到它，因為怕食草不夠，我們才會把那些不是

保育類的提供給教育單位還是社區。黃裳鳳蝶的食量真的很

大，以我們的經驗，我把這批黃裳幼蟲移到不會受到農藥危

害的這一區的話，相對的食草一定會不夠，所以才會決定把

非保育類的移到別的區塊，因為它的食量真的很大。如果園

區的食草沒有辦法提供所有的鳳蝶，又送不出去時，我們會

找到相關的園區，讓鳳蝶有足夠的食草可以吃，我們的做法

是這樣，但是因為當時是農忙期，那天剛好龍眼荔枝要噴

藥，我沒有辦法找時間把這批蟲送出去，才有這個廣告。我

當初會用這張照片，就是因為這是當天拍的，想要把其他鳳

蝶送出去，我園區裡面還有其他吃芸香科及柑橘類的那些鳳

蝶，所以說我才會問要哪一隻，因為我們要先詢問對方那邊

食草、環境是否適合這隻蟲，我們才會送，我們不是亂送，

如果用飼養盒的我們不送，食草不夠的，我們也不送等語

（本院第105至110頁），尚非全然違背常情，難以徒憑被告

拍攝上開照片並附於前揭文章下方，即逕自推測被告係意圖

販賣而陳列黃裳鳳蝶之照片。

五、被告陳稱：特生中心他們因為臺灣原生種植物、蝴蝶食草相

對不好買，我們從95年開始接受特生中心培訓成立社區生態

教育推廣站，我成為生態教育推廣專員，過程當中我才去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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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臺灣原生種植物、食草，跟特生中心配合提供給學校、

社區、農場去作為他們植栽的選擇等語(見本院卷第110

頁)，此有被告擔任上開推廣站生態解說員之照片3張、特生

中心發送予相關推廣站召集人之資料、被告以上開推廣站人

員身分所收受之靜宜大學函文資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南投林區管理處發送予上開推廣站之函文資料、被告以上

開苗園代表人身分與朝陽科技大學簽訂之合作意向書各1

份、上開苗園內植栽及蝴蝶幼蟲照片9張（本院卷第33至73

頁）附卷佐證，堪信屬實，足認被告長期以來經營上開苗園

作為桐林社區生態教育推廣站，並持續從事生態教育推廣專

員之工作，佐以卷內亦無任何被告於本案以外涉嫌違反野生

動物保育法之事證，則被告有無違法販賣保育類動物之動

機，顯屬有疑。又查，被告辯稱：我明知它是保育類的，如

果我真的要賣，我也不可能就這樣光明正大的去做這樣一個

動作等語（本院卷第107頁），而查被告於臉書上係使用真

實姓名及個人照片，更於前述張貼之文章及回覆之留言中，

登載其持用之行動電話門號及上開苗園之地址，並設定為公

開瀏覽而未限制閱覽對象，此有被告臉書蒐證照片5張(偵卷

第17至19頁)在卷可參，衡情如被告欲違法販賣保育類動

物，理應不至揭露自己真實身分及其賴以維生之苗園地址，

徒增檢警可輕易查獲其不法犯行之風險，是被告於臉書上開

社群張貼前述文章並附前揭照片是否基於非法販賣保育類動

物之意圖，即顯有疑義，尚難對被告作不利之認定。　　　

伍、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及指出之證明方法，尚

不能證明被告有意圖販賣而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犯行，就被

告本案行為是否構成該犯罪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不足使本

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前揭說明，基於無罪推定之原

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鄒千芝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忠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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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簡芳潔

　　　　　　　　　                  法  官  姚佑軍

                                    法  官　林秉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詹東益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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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震科




選任辯護人  劉忠勝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37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震科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震科明知「黃裳鳳蝶」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列為第三級保育類野生動物，未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買賣或在公共場所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仍基於意圖販賣保育類野生動物而展示之犯意，於民國108年4月15日以「林震科」之帳號，在臉書「蝴蝶蜜源，食草交流」社群中，張貼「買大葉馬兜鈴  異葉馬兜鈴  送鳳蝶幼蟲 聯絡電話0000-000000」等語，並附上「黃裳鳳蝶幼蟲」照片1張，供不特定人選購上開第三級保育類野生動物黃裳鳳蝶。嗣經警方發現上開貼文內容，查明「林震科」之真實身分並通知被告到案，循線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第2款之意圖販賣而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定有明文。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亦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是若審判時，檢察官未能提出適合於證明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並闡明其證據方法與待證事實之關係；法院對於卷內訴訟資料，復已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有罪之心證，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要旨參照）。
參、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林震科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之供述、111年7月20日警員職務報告書、被告之臉書蒐證照片、被告所經營苗圃之現場蒐證照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111年6月17日林保字第1111619526號函暨所附告發資料、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111年6月24日物種鑑定書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揭時間以前述方式張貼上開文字訊息及照片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意圖販賣而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犯行，辯稱：我的目的是為了推廣蝴蝶生態，我的園區裡面的臺灣居留種有38種鳳蝶，我的意思是要送非保育類的鳳蝶，例如無尾鳳蝶、大鳳蝶或是紅紋鳳蝶及臺灣麘香鳳蝶等，這些都是教學常用的物種，我之前也有提供給學校過，例如西屯國小；種馬兜鈴可以營造蝴蝶優良的棲地；我PO文的目的是要賣馬兜鈴的盆栽，種馬兜鈴有等待期，為了增加種植者的信心，所以要送鳳蝶幼蟲；張貼黃裳鳳蝶幼蟲照片，是因為會吃馬兜鈴的蝴蝶就有可能會來，其中包含黃裳鳳蝶。我是一位農民，我是因為跟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下稱特生中心）配合之後，我們在社區做自主保育這些工作，我是負責種這些臺灣原生植物食草提供給特生中心。我有種植龍眼荔枝；在做社區營造的過程當中，我沒有向政府申請經費，也沒有去募款，可是我們在種馬兜鈴的過程，會有管理還有基礎的耗材，我們只是在推廣的過程中收取合理的資費，因為這樣我們才能做的長久，如果用送的話我們會負荷不了，所以我才會用這個廣告文，而且當初是為了保護這批黃裳鳳蝶的幼蟲，才會想把其他鳳蝶幼蟲送出去，不然黃裳鳳蝶幼蟲的食草會不夠，我附的照片上，都是我的經濟作物，嚴格來講，幼蟲對我的植物就是一種害蟲，可是我為了保護它，還是讓它把那些植栽都吃光了。我們主要做的是蝴蝶棲地的營造，因為蝴蝶有很多科別，我們會種馬兜鈴，種了之後，吃馬兜鈴的紅紋、大紅紋、麝香鳳蝶、台灣麝香這幾種鳳蝶就自己來我們的園區。青桐林種苗園是我經營的，裡面的植物有販售，當初在那個臉書社團裡面只有三十幾位成員，裡面有好幾位都是學校的老師，他們來找過我，我想說鳳蝶的幼蟲要送的話，就在那個臉書發訊息給他們，用這種非營利、用送的方式給他們，但當初也真的是造成個人的一些壓力，因為長期這樣送，也是一個成本。因為你沒有請案子、沒有經費或募款，你會做不久，可是我們想這樣做一件事情的話，你必需要有相對的資金進來，所以我們是搜尋，你有需要，就是給我們相對的資金，我們可以培育另外一批，提供給其他的人來利用，當初是這樣的一個想法等語（本院卷第28至29、105至115頁）。辯護人為被告辯護意旨略以：被告自95年以來就投入生態保育中，如果為了販賣保育動物，只需就單一物種進行培育即可，無庸花費數十年的時間，去培養多種蝴蝶可以棲息的生態園地，其為了生態推廣的目的，也長期跟學校及特生中心合作，請綜合被告的過往生活經驗判斷其主觀意圖，被告並無販賣保育類動物的意圖，請諭知被告無罪等語（本院卷第114頁）。經查：
一、被告於108年4月15日以「林震科」之帳號，在臉書「蝴蝶蜜源，食草交流」社群中，張貼「買大葉馬兜鈴  異葉馬兜鈴  送鳳蝶幼蟲 聯絡電話0000-000000」等語，並附上內含係屬保育類野生動物之「黃裳鳳蝶」幼蟲10幾隻之照片1張等事實，業經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偵卷第11至14、55至57頁、本院卷第27至32、105至115頁)，並有111年7月20日警員職務報告書、被告之臉書蒐證照片、被告於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所經營之「青桐林種苗園」現場蒐證照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111年6月17日林保字第1111619526號函暨所附告發資料、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111年6月24日物種鑑定書、112年3月22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4244號函各1份（偵卷第9、15至41頁、本院卷第87頁）在卷可稽，堪予認定。
二、黃裳鳳蝶為裳鳳蝶屬，目前本屬在臺灣僅黃裳鳳蝶與珠光鳳蝶為保育類野生動物乙節，有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112年3月22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4244號函1份(本院卷第87頁）在卷可考；而被告及辯護人亦具狀表示：臺灣鳳蝶科有38種，被告所經營之上址苗園係與特生中心合作之桐林社區生態教育推廣站，該苗園內常見之鳳蝶有(以下幼蟲寄主馬兜鈴科植物)紅紋鳳蝶、大紅紋鳳蝶、麝香鳳蝶、臺灣麝香鳳蝶、黃裳鳳蝶、(以下幼蟲取食樟科植物葉片)青帶鳳蝶、(以下幼蟲取食芸香科植物葉片)烏鴉鳳蝶、無尾白紋鳳蝶、白紋鳳蝶、臺灣白紋鳳蝶、無尾鳳蝶、大鳳蝶、玉帶鳳蝶、黑鳳蝶、柑橘鳳蝶、(以下幼蟲取食木蘭科與番荔枝科植物葉片)綠斑鳳蝶等語，並提出被告擔任上開推廣站生態解說員之照片3張、特生中心發送予相關推廣站召集人之資料、被告以上開推廣站人員身分所收受之靜宜大學函文資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發送予上開推廣站之函文資料、被告以上開苗園代表人身分與朝陽科技大學簽訂之合作意向書各1份、上開苗園內植栽及蝴蝶幼蟲照片9張（本院卷第33至73頁）附卷佐證，則被告辯稱其經營上開苗園目的之一在於推廣保育蝴蝶生態環境，該苗園內有大量蝴蝶幼蟲之食草植栽，因此亦有種類及數量眾多之鳳蝶等情，即非全然無稽。再者，被告辯稱：我是要了解網友種植的環境，所以才會問網友要哪一種鳳蝶幼蟲，因為一般會利用的有好幾個品種，但是不包含保育類的；整個對話裡面我也明白表示就是沒有黃裳，只有其他鳳蝶可以來做贈送，並且也表明就是鼓勵有興趣的，多種植的話，鳳蝶就會自己來。當初並沒有想到那麼多，我們在做保育的，當然送的是非保育類的幼蟲，保育類的我們根本不可能去動它；鳳蝶除了吃馬兜鈴類的，還有吃芸香科、柑橘類的，這些都是一般學生、家庭容易取得的食草，所以我才會問他說是要哪一種哪一隻等語（本院卷第29、107、109），而細繹卷附被告之臉書蒐證照片，可見網友於被告所發文章下方留言詢問：「請問還有黃裳、麝香嗎」，被告回覆：「有台灣麝香」；嗣該網友又詢問：「是要到你的園區買嗎，或是可以宅配」，被告回覆：「妳來送給妳」；之後該網友再詢問「地址呢」，被告回覆：「青桐林種苗園41348台中市○○區○○路000巷00號」等語（見偵卷第18頁）；另有網友於被告所發文章下方留言詢問：「請問還有幼蟲可以交流嗎？」，被告回覆：「請問你要哪一隻？有再通知你」；該網友雖表示：「我私訊你、黃裳的」，惟被告即未再予回應（見偵卷第19頁），足徵被告辯稱其張貼前揭文章所稱「送鳳蝶幼蟲」等語乃指僅贈送非保育類之其他種類鳳蝶，不包含黃裳鳳蝶乙節，尚非全然不足採信，而檢察官亦未提出任何被告其後與上開網友之訊息紀錄，或者尚有張貼或傳送欲贈送或販賣黃裳鳳蝶之內容，自難單憑被告於臉書上開社群張貼前揭文章含有「送鳳蝶幼蟲」等語，逕認被告有販賣黃裳鳳蝶之意圖。
三、被告於臉書上開社群張貼前揭文章時，固然附上含黃裳鳳蝶幼蟲10幾隻之照片1張，且該照片內並無其他種類蝴蝶幼蟲，此有被告臉書蒐證照片1張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112年3月22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4244號函1份(本院卷第87頁）在卷可參，被告亦陳稱：PO文的目的是要賣馬兜鈴的盆栽，種馬兜鈴有等待期，為了增加種植者的信心，所以要送鳳蝶幼蟲等語（本院第29頁），足徵被告於臉書上開社群張貼前揭文章並附上述照片之用意，即在表明馬兜鈴植栽可引來眾多鳳蝶幼蟲，並以此吸引閱覽者購買其兜售之馬兜鈴植栽。惟查，被告並未於上開文章、照片或下方留言回覆等任何處所註明其欲贈送之蝴蝶幼蟲即為上開照片內之該種鳳蝶幼蟲，甚且該文章下方留言處之網友均另詢問被告可贈送之蝴蝶幼蟲種類為何（見偵卷第17至19頁），可見被告張貼上開文章及照片於客觀上所表彰之意義為何，尚非全然無疑，實難僅憑該照片內之蝴蝶幼蟲均屬黃裳鳳蝶幼蟲即推認被告有販賣黃裳鳳蝶之意圖。
四、針對被告拍攝上開照片並附於上開文章下方之緣由，其辯稱：當初會去拍攝這張照片，是因為我們社區靠近山區農園，4月15日當天剛好荔枝農園要開始噴藥了，我那個果園的生態復育區剛好有這批黃裳鳳蝶的幼蟲，我為了保護它們不受農藥的危害，我要把它們移到另一邊不會受到農藥危害的地方，才會把它們抓在手上移動，會去做贈送是原本要移動過來的這一區還有其他的鳳蝶，比如麝香鳳蝶、紅紋鳳碟、大紅紋鳳蝶，那些鳳蝶要把它們送出去，不然這樣食草會不夠，所以當天晚上會想要把這些鳳蝶送出去，讓這批黃裳鳳蝶有足夠的食草可以來吃。因為我們知道黃裳鳳蝶是保育類的，不可能把它送出去，我們只是把它移到另一區，讓它們不會受到鄰地農藥的危害，可是在另外一區這邊有其他鳳蝶，因為我們這邊生態這幾年復育相當成功，原本這一區的鳳蝶如果再加進來這些黃裳鳳蝶的話，食草勢必不夠，我要把這些非保育類的鳳蝶移走；因為我們之前跟很多學校及教育單位作配合，那時候在網站裡面剛好認識好幾位老師，所以我才會去做這樣一個廣告文，要把非保育類的鳳蝶送出去，才能確保我手上抓的這批黃裳鳳蝶有足夠的食草來吃，才會有這些一連貫的動作，我都是基於保育的措施下，絕對沒有去危害保育類的黃裳鳳蝶，我們要送的幼蟲，也都是非保育類的。我從頭到尾沒有販賣跟危害它的意思，我是出於保育的觀念，而且當初拍這張照片也是為了保育它，不讓它受農藥的危害，才會去做移動，而且我要贈送的鳳蝶也不是保育類的；如果我真的要賣，我也不可能就這樣光明正大的去做這樣一個動作。我真的是無意，因為當天拍這張照片也沒有想到那麼多，就隨手傳上去，造成誤解，我也感到很抱歉。黃裳鳳蝶是保育類的，而且它也是生態的指標，我們在推的就是農園生態化，我們要證明的就是我們這一塊果園就是少用農藥，合理的施肥，讓客人來看到我們這邊鳥類、蝴蝶這麼多，我們才能跟他們說我們的農產品是健康的，這樣客人才會相信，我知道黃裳鳳蝶是保育類的，不能動，當然我們也希望它能保留在我們的社區，我們的園區裡面，讓來的人可以欣賞到它，因為怕食草不夠，我們才會把那些不是保育類的提供給教育單位還是社區。黃裳鳳蝶的食量真的很大，以我們的經驗，我把這批黃裳幼蟲移到不會受到農藥危害的這一區的話，相對的食草一定會不夠，所以才會決定把非保育類的移到別的區塊，因為它的食量真的很大。如果園區的食草沒有辦法提供所有的鳳蝶，又送不出去時，我們會找到相關的園區，讓鳳蝶有足夠的食草可以吃，我們的做法是這樣，但是因為當時是農忙期，那天剛好龍眼荔枝要噴藥，我沒有辦法找時間把這批蟲送出去，才有這個廣告。我當初會用這張照片，就是因為這是當天拍的，想要把其他鳳蝶送出去，我園區裡面還有其他吃芸香科及柑橘類的那些鳳蝶，所以說我才會問要哪一隻，因為我們要先詢問對方那邊食草、環境是否適合這隻蟲，我們才會送，我們不是亂送，如果用飼養盒的我們不送，食草不夠的，我們也不送等語（本院第105至110頁），尚非全然違背常情，難以徒憑被告拍攝上開照片並附於前揭文章下方，即逕自推測被告係意圖販賣而陳列黃裳鳳蝶之照片。
五、被告陳稱：特生中心他們因為臺灣原生種植物、蝴蝶食草相對不好買，我們從95年開始接受特生中心培訓成立社區生態教育推廣站，我成為生態教育推廣專員，過程當中我才去種這些臺灣原生種植物、食草，跟特生中心配合提供給學校、社區、農場去作為他們植栽的選擇等語(見本院卷第110頁)，此有被告擔任上開推廣站生態解說員之照片3張、特生中心發送予相關推廣站召集人之資料、被告以上開推廣站人員身分所收受之靜宜大學函文資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發送予上開推廣站之函文資料、被告以上開苗園代表人身分與朝陽科技大學簽訂之合作意向書各1份、上開苗園內植栽及蝴蝶幼蟲照片9張（本院卷第33至73頁）附卷佐證，堪信屬實，足認被告長期以來經營上開苗園作為桐林社區生態教育推廣站，並持續從事生態教育推廣專員之工作，佐以卷內亦無任何被告於本案以外涉嫌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之事證，則被告有無違法販賣保育類動物之動機，顯屬有疑。又查，被告辯稱：我明知它是保育類的，如果我真的要賣，我也不可能就這樣光明正大的去做這樣一個動作等語（本院卷第107頁），而查被告於臉書上係使用真實姓名及個人照片，更於前述張貼之文章及回覆之留言中，登載其持用之行動電話門號及上開苗園之地址，並設定為公開瀏覽而未限制閱覽對象，此有被告臉書蒐證照片5張(偵卷第17至19頁)在卷可參，衡情如被告欲違法販賣保育類動物，理應不至揭露自己真實身分及其賴以維生之苗園地址，徒增檢警可輕易查獲其不法犯行之風險，是被告於臉書上開社群張貼前述文章並附前揭照片是否基於非法販賣保育類動物之意圖，即顯有疑義，尚難對被告作不利之認定。　　　
伍、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及指出之證明方法，尚不能證明被告有意圖販賣而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犯行，就被告本案行為是否構成該犯罪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前揭說明，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鄒千芝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忠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簡芳潔
　　　　　　　　　                  法  官  姚佑軍
                                    法  官　林秉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詹東益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震科


選任辯護人  劉忠勝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
年度偵字第437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震科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震科明知「黃裳鳳蝶」為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公告列為第三級保育類野生動物，未經主管機關同意
    ，不得買賣或在公共場所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仍基於意圖
    販賣保育類野生動物而展示之犯意，於民國108年4月15日以
    「林震科」之帳號，在臉書「蝴蝶蜜源，食草交流」社群中
    ，張貼「買大葉馬兜鈴  異葉馬兜鈴  送鳳蝶幼蟲 聯絡電
    話0000-000000」等語，並附上「黃裳鳳蝶幼蟲」照片1張，
    供不特定人選購上開第三級保育類野生動物黃裳鳳蝶。嗣經
    警方發現上開貼文內容，查明「林震科」之真實身分並通知
    被告到案，循線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40條第2款之意圖販賣而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定有明文。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
    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
    1 項亦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
    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
    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
    ，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最高
    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事訴訟
    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
    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
    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
    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
    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
    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是若審判時，檢察官未能提出
    適合於證明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並闡明其證據方法與待證
    事實之關係；法院對於卷內訴訟資料，復已逐一剖析，參互
    審酌，仍無從獲得有罪之心證，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最高
    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要旨參照）。
參、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林震科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之供
    述、111年7月20日警員職務報告書、被告之臉書蒐證照片、
    被告所經營苗圃之現場蒐證照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11年6月17日林保字第1111619526號函暨所附告發資料、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111年6月24日物種鑑
    定書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揭時間以前述方式
    張貼上開文字訊息及照片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意圖販賣
    而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犯行，辯稱：我的目的是為了推廣蝴
    蝶生態，我的園區裡面的臺灣居留種有38種鳳蝶，我的意思
    是要送非保育類的鳳蝶，例如無尾鳳蝶、大鳳蝶或是紅紋鳳
    蝶及臺灣麘香鳳蝶等，這些都是教學常用的物種，我之前也
    有提供給學校過，例如西屯國小；種馬兜鈴可以營造蝴蝶優
    良的棲地；我PO文的目的是要賣馬兜鈴的盆栽，種馬兜鈴有
    等待期，為了增加種植者的信心，所以要送鳳蝶幼蟲；張貼
    黃裳鳳蝶幼蟲照片，是因為會吃馬兜鈴的蝴蝶就有可能會來
    ，其中包含黃裳鳳蝶。我是一位農民，我是因為跟特有生物
    研究保育中心（下稱特生中心）配合之後，我們在社區做自
    主保育這些工作，我是負責種這些臺灣原生植物食草提供給
    特生中心。我有種植龍眼荔枝；在做社區營造的過程當中，
    我沒有向政府申請經費，也沒有去募款，可是我們在種馬兜
    鈴的過程，會有管理還有基礎的耗材，我們只是在推廣的過
    程中收取合理的資費，因為這樣我們才能做的長久，如果用
    送的話我們會負荷不了，所以我才會用這個廣告文，而且當
    初是為了保護這批黃裳鳳蝶的幼蟲，才會想把其他鳳蝶幼蟲
    送出去，不然黃裳鳳蝶幼蟲的食草會不夠，我附的照片上，
    都是我的經濟作物，嚴格來講，幼蟲對我的植物就是一種害
    蟲，可是我為了保護它，還是讓它把那些植栽都吃光了。我
    們主要做的是蝴蝶棲地的營造，因為蝴蝶有很多科別，我們
    會種馬兜鈴，種了之後，吃馬兜鈴的紅紋、大紅紋、麝香鳳
    蝶、台灣麝香這幾種鳳蝶就自己來我們的園區。青桐林種苗
    園是我經營的，裡面的植物有販售，當初在那個臉書社團裡
    面只有三十幾位成員，裡面有好幾位都是學校的老師，他們
    來找過我，我想說鳳蝶的幼蟲要送的話，就在那個臉書發訊
    息給他們，用這種非營利、用送的方式給他們，但當初也真
    的是造成個人的一些壓力，因為長期這樣送，也是一個成本
    。因為你沒有請案子、沒有經費或募款，你會做不久，可是
    我們想這樣做一件事情的話，你必需要有相對的資金進來，
    所以我們是搜尋，你有需要，就是給我們相對的資金，我們
    可以培育另外一批，提供給其他的人來利用，當初是這樣的
    一個想法等語（本院卷第28至29、105至115頁）。辯護人為
    被告辯護意旨略以：被告自95年以來就投入生態保育中，如
    果為了販賣保育動物，只需就單一物種進行培育即可，無庸
    花費數十年的時間，去培養多種蝴蝶可以棲息的生態園地，
    其為了生態推廣的目的，也長期跟學校及特生中心合作，請
    綜合被告的過往生活經驗判斷其主觀意圖，被告並無販賣保
    育類動物的意圖，請諭知被告無罪等語（本院卷第114頁）
    。經查：
一、被告於108年4月15日以「林震科」之帳號，在臉書「蝴蝶蜜
    源，食草交流」社群中，張貼「買大葉馬兜鈴  異葉馬兜鈴
      送鳳蝶幼蟲 聯絡電話0000-000000」等語，並附上內含係
    屬保育類野生動物之「黃裳鳳蝶」幼蟲10幾隻之照片1張等
    事實，業經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
    承不諱(偵卷第11至14、55至57頁、本院卷第27至32、105至
    115頁)，並有111年7月20日警員職務報告書、被告之臉書蒐
    證照片、被告於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所經營之「青桐
    林種苗園」現場蒐證照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111年6
    月17日林保字第1111619526號函暨所附告發資料、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111年6月24日物種鑑定書、
    112年3月22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4244號函各1份（偵卷第9
    、15至41頁、本院卷第87頁）在卷可稽，堪予認定。
二、黃裳鳳蝶為裳鳳蝶屬，目前本屬在臺灣僅黃裳鳳蝶與珠光鳳
    蝶為保育類野生動物乙節，有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
    育服務中心112年3月22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4244號函1份(
    本院卷第87頁）在卷可考；而被告及辯護人亦具狀表示：臺
    灣鳳蝶科有38種，被告所經營之上址苗園係與特生中心合作
    之桐林社區生態教育推廣站，該苗園內常見之鳳蝶有(以下
    幼蟲寄主馬兜鈴科植物)紅紋鳳蝶、大紅紋鳳蝶、麝香鳳蝶
    、臺灣麝香鳳蝶、黃裳鳳蝶、(以下幼蟲取食樟科植物葉片)
    青帶鳳蝶、(以下幼蟲取食芸香科植物葉片)烏鴉鳳蝶、無尾
    白紋鳳蝶、白紋鳳蝶、臺灣白紋鳳蝶、無尾鳳蝶、大鳳蝶、
    玉帶鳳蝶、黑鳳蝶、柑橘鳳蝶、(以下幼蟲取食木蘭科與番
    荔枝科植物葉片)綠斑鳳蝶等語，並提出被告擔任上開推廣
    站生態解說員之照片3張、特生中心發送予相關推廣站召集
    人之資料、被告以上開推廣站人員身分所收受之靜宜大學函
    文資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發送予上
    開推廣站之函文資料、被告以上開苗園代表人身分與朝陽科
    技大學簽訂之合作意向書各1份、上開苗園內植栽及蝴蝶幼
    蟲照片9張（本院卷第33至73頁）附卷佐證，則被告辯稱其
    經營上開苗園目的之一在於推廣保育蝴蝶生態環境，該苗園
    內有大量蝴蝶幼蟲之食草植栽，因此亦有種類及數量眾多之
    鳳蝶等情，即非全然無稽。再者，被告辯稱：我是要了解網
    友種植的環境，所以才會問網友要哪一種鳳蝶幼蟲，因為一
    般會利用的有好幾個品種，但是不包含保育類的；整個對話
    裡面我也明白表示就是沒有黃裳，只有其他鳳蝶可以來做贈
    送，並且也表明就是鼓勵有興趣的，多種植的話，鳳蝶就會
    自己來。當初並沒有想到那麼多，我們在做保育的，當然送
    的是非保育類的幼蟲，保育類的我們根本不可能去動它；鳳
    蝶除了吃馬兜鈴類的，還有吃芸香科、柑橘類的，這些都是
    一般學生、家庭容易取得的食草，所以我才會問他說是要哪
    一種哪一隻等語（本院卷第29、107、109），而細繹卷附被
    告之臉書蒐證照片，可見網友於被告所發文章下方留言詢問
    ：「請問還有黃裳、麝香嗎」，被告回覆：「有台灣麝香」
    ；嗣該網友又詢問：「是要到你的園區買嗎，或是可以宅配
    」，被告回覆：「妳來送給妳」；之後該網友再詢問「地址
    呢」，被告回覆：「青桐林種苗園41348台中市○○區○○路000
    巷00號」等語（見偵卷第18頁）；另有網友於被告所發文章
    下方留言詢問：「請問還有幼蟲可以交流嗎？」，被告回覆
    ：「請問你要哪一隻？有再通知你」；該網友雖表示：「我
    私訊你、黃裳的」，惟被告即未再予回應（見偵卷第19頁）
    ，足徵被告辯稱其張貼前揭文章所稱「送鳳蝶幼蟲」等語乃
    指僅贈送非保育類之其他種類鳳蝶，不包含黃裳鳳蝶乙節，
    尚非全然不足採信，而檢察官亦未提出任何被告其後與上開
    網友之訊息紀錄，或者尚有張貼或傳送欲贈送或販賣黃裳鳳
    蝶之內容，自難單憑被告於臉書上開社群張貼前揭文章含有
    「送鳳蝶幼蟲」等語，逕認被告有販賣黃裳鳳蝶之意圖。
三、被告於臉書上開社群張貼前揭文章時，固然附上含黃裳鳳蝶
    幼蟲10幾隻之照片1張，且該照片內並無其他種類蝴蝶幼蟲
    ，此有被告臉書蒐證照片1張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
    保育服務中心112年3月22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4244號函1
    份(本院卷第87頁）在卷可參，被告亦陳稱：PO文的目的是
    要賣馬兜鈴的盆栽，種馬兜鈴有等待期，為了增加種植者的
    信心，所以要送鳳蝶幼蟲等語（本院第29頁），足徵被告於
    臉書上開社群張貼前揭文章並附上述照片之用意，即在表明
    馬兜鈴植栽可引來眾多鳳蝶幼蟲，並以此吸引閱覽者購買其
    兜售之馬兜鈴植栽。惟查，被告並未於上開文章、照片或下
    方留言回覆等任何處所註明其欲贈送之蝴蝶幼蟲即為上開照
    片內之該種鳳蝶幼蟲，甚且該文章下方留言處之網友均另詢
    問被告可贈送之蝴蝶幼蟲種類為何（見偵卷第17至19頁），
    可見被告張貼上開文章及照片於客觀上所表彰之意義為何，
    尚非全然無疑，實難僅憑該照片內之蝴蝶幼蟲均屬黃裳鳳蝶
    幼蟲即推認被告有販賣黃裳鳳蝶之意圖。
四、針對被告拍攝上開照片並附於上開文章下方之緣由，其辯稱
    ：當初會去拍攝這張照片，是因為我們社區靠近山區農園，
    4月15日當天剛好荔枝農園要開始噴藥了，我那個果園的生
    態復育區剛好有這批黃裳鳳蝶的幼蟲，我為了保護它們不受
    農藥的危害，我要把它們移到另一邊不會受到農藥危害的地
    方，才會把它們抓在手上移動，會去做贈送是原本要移動過
    來的這一區還有其他的鳳蝶，比如麝香鳳蝶、紅紋鳳碟、大
    紅紋鳳蝶，那些鳳蝶要把它們送出去，不然這樣食草會不夠
    ，所以當天晚上會想要把這些鳳蝶送出去，讓這批黃裳鳳蝶
    有足夠的食草可以來吃。因為我們知道黃裳鳳蝶是保育類的
    ，不可能把它送出去，我們只是把它移到另一區，讓它們不
    會受到鄰地農藥的危害，可是在另外一區這邊有其他鳳蝶，
    因為我們這邊生態這幾年復育相當成功，原本這一區的鳳蝶
    如果再加進來這些黃裳鳳蝶的話，食草勢必不夠，我要把這
    些非保育類的鳳蝶移走；因為我們之前跟很多學校及教育單
    位作配合，那時候在網站裡面剛好認識好幾位老師，所以我
    才會去做這樣一個廣告文，要把非保育類的鳳蝶送出去，才
    能確保我手上抓的這批黃裳鳳蝶有足夠的食草來吃，才會有
    這些一連貫的動作，我都是基於保育的措施下，絕對沒有去
    危害保育類的黃裳鳳蝶，我們要送的幼蟲，也都是非保育類
    的。我從頭到尾沒有販賣跟危害它的意思，我是出於保育的
    觀念，而且當初拍這張照片也是為了保育它，不讓它受農藥
    的危害，才會去做移動，而且我要贈送的鳳蝶也不是保育類
    的；如果我真的要賣，我也不可能就這樣光明正大的去做這
    樣一個動作。我真的是無意，因為當天拍這張照片也沒有想
    到那麼多，就隨手傳上去，造成誤解，我也感到很抱歉。黃
    裳鳳蝶是保育類的，而且它也是生態的指標，我們在推的就
    是農園生態化，我們要證明的就是我們這一塊果園就是少用
    農藥，合理的施肥，讓客人來看到我們這邊鳥類、蝴蝶這麼
    多，我們才能跟他們說我們的農產品是健康的，這樣客人才
    會相信，我知道黃裳鳳蝶是保育類的，不能動，當然我們也
    希望它能保留在我們的社區，我們的園區裡面，讓來的人可
    以欣賞到它，因為怕食草不夠，我們才會把那些不是保育類
    的提供給教育單位還是社區。黃裳鳳蝶的食量真的很大，以
    我們的經驗，我把這批黃裳幼蟲移到不會受到農藥危害的這
    一區的話，相對的食草一定會不夠，所以才會決定把非保育
    類的移到別的區塊，因為它的食量真的很大。如果園區的食
    草沒有辦法提供所有的鳳蝶，又送不出去時，我們會找到相
    關的園區，讓鳳蝶有足夠的食草可以吃，我們的做法是這樣
    ，但是因為當時是農忙期，那天剛好龍眼荔枝要噴藥，我沒
    有辦法找時間把這批蟲送出去，才有這個廣告。我當初會用
    這張照片，就是因為這是當天拍的，想要把其他鳳蝶送出去
    ，我園區裡面還有其他吃芸香科及柑橘類的那些鳳蝶，所以
    說我才會問要哪一隻，因為我們要先詢問對方那邊食草、環
    境是否適合這隻蟲，我們才會送，我們不是亂送，如果用飼
    養盒的我們不送，食草不夠的，我們也不送等語（本院第10
    5至110頁），尚非全然違背常情，難以徒憑被告拍攝上開照
    片並附於前揭文章下方，即逕自推測被告係意圖販賣而陳列
    黃裳鳳蝶之照片。
五、被告陳稱：特生中心他們因為臺灣原生種植物、蝴蝶食草相
    對不好買，我們從95年開始接受特生中心培訓成立社區生態
    教育推廣站，我成為生態教育推廣專員，過程當中我才去種
    這些臺灣原生種植物、食草，跟特生中心配合提供給學校、
    社區、農場去作為他們植栽的選擇等語(見本院卷第110頁)
    ，此有被告擔任上開推廣站生態解說員之照片3張、特生中
    心發送予相關推廣站召集人之資料、被告以上開推廣站人員
    身分所收受之靜宜大學函文資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南投林區管理處發送予上開推廣站之函文資料、被告以上開
    苗園代表人身分與朝陽科技大學簽訂之合作意向書各1份、
    上開苗園內植栽及蝴蝶幼蟲照片9張（本院卷第33至73頁）
    附卷佐證，堪信屬實，足認被告長期以來經營上開苗園作為
    桐林社區生態教育推廣站，並持續從事生態教育推廣專員之
    工作，佐以卷內亦無任何被告於本案以外涉嫌違反野生動物
    保育法之事證，則被告有無違法販賣保育類動物之動機，顯
    屬有疑。又查，被告辯稱：我明知它是保育類的，如果我真
    的要賣，我也不可能就這樣光明正大的去做這樣一個動作等
    語（本院卷第107頁），而查被告於臉書上係使用真實姓名
    及個人照片，更於前述張貼之文章及回覆之留言中，登載其
    持用之行動電話門號及上開苗園之地址，並設定為公開瀏覽
    而未限制閱覽對象，此有被告臉書蒐證照片5張(偵卷第17至
    19頁)在卷可參，衡情如被告欲違法販賣保育類動物，理應
    不至揭露自己真實身分及其賴以維生之苗園地址，徒增檢警
    可輕易查獲其不法犯行之風險，是被告於臉書上開社群張貼
    前述文章並附前揭照片是否基於非法販賣保育類動物之意圖
    ，即顯有疑義，尚難對被告作不利之認定。　　　
伍、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及指出之證明方法，尚
    不能證明被告有意圖販賣而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犯行，就被
    告本案行為是否構成該犯罪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不足使本
    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前揭說明，基於無罪推定之原
    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鄒千芝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忠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簡芳潔
　　　　　　　　　                  法  官  姚佑軍
                                    法  官　林秉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詹東益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震科


選任辯護人  劉忠勝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37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震科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震科明知「黃裳鳳蝶」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列為第三級保育類野生動物，未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買賣或在公共場所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仍基於意圖販賣保育類野生動物而展示之犯意，於民國108年4月15日以「林震科」之帳號，在臉書「蝴蝶蜜源，食草交流」社群中，張貼「買大葉馬兜鈴  異葉馬兜鈴  送鳳蝶幼蟲 聯絡電話0000-000000」等語，並附上「黃裳鳳蝶幼蟲」照片1張，供不特定人選購上開第三級保育類野生動物黃裳鳳蝶。嗣經警方發現上開貼文內容，查明「林震科」之真實身分並通知被告到案，循線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第2款之意圖販賣而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定有明文。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亦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是若審判時，檢察官未能提出適合於證明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並闡明其證據方法與待證事實之關係；法院對於卷內訴訟資料，復已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有罪之心證，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要旨參照）。
參、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林震科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之供述、111年7月20日警員職務報告書、被告之臉書蒐證照片、被告所經營苗圃之現場蒐證照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111年6月17日林保字第1111619526號函暨所附告發資料、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111年6月24日物種鑑定書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揭時間以前述方式張貼上開文字訊息及照片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意圖販賣而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犯行，辯稱：我的目的是為了推廣蝴蝶生態，我的園區裡面的臺灣居留種有38種鳳蝶，我的意思是要送非保育類的鳳蝶，例如無尾鳳蝶、大鳳蝶或是紅紋鳳蝶及臺灣麘香鳳蝶等，這些都是教學常用的物種，我之前也有提供給學校過，例如西屯國小；種馬兜鈴可以營造蝴蝶優良的棲地；我PO文的目的是要賣馬兜鈴的盆栽，種馬兜鈴有等待期，為了增加種植者的信心，所以要送鳳蝶幼蟲；張貼黃裳鳳蝶幼蟲照片，是因為會吃馬兜鈴的蝴蝶就有可能會來，其中包含黃裳鳳蝶。我是一位農民，我是因為跟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下稱特生中心）配合之後，我們在社區做自主保育這些工作，我是負責種這些臺灣原生植物食草提供給特生中心。我有種植龍眼荔枝；在做社區營造的過程當中，我沒有向政府申請經費，也沒有去募款，可是我們在種馬兜鈴的過程，會有管理還有基礎的耗材，我們只是在推廣的過程中收取合理的資費，因為這樣我們才能做的長久，如果用送的話我們會負荷不了，所以我才會用這個廣告文，而且當初是為了保護這批黃裳鳳蝶的幼蟲，才會想把其他鳳蝶幼蟲送出去，不然黃裳鳳蝶幼蟲的食草會不夠，我附的照片上，都是我的經濟作物，嚴格來講，幼蟲對我的植物就是一種害蟲，可是我為了保護它，還是讓它把那些植栽都吃光了。我們主要做的是蝴蝶棲地的營造，因為蝴蝶有很多科別，我們會種馬兜鈴，種了之後，吃馬兜鈴的紅紋、大紅紋、麝香鳳蝶、台灣麝香這幾種鳳蝶就自己來我們的園區。青桐林種苗園是我經營的，裡面的植物有販售，當初在那個臉書社團裡面只有三十幾位成員，裡面有好幾位都是學校的老師，他們來找過我，我想說鳳蝶的幼蟲要送的話，就在那個臉書發訊息給他們，用這種非營利、用送的方式給他們，但當初也真的是造成個人的一些壓力，因為長期這樣送，也是一個成本。因為你沒有請案子、沒有經費或募款，你會做不久，可是我們想這樣做一件事情的話，你必需要有相對的資金進來，所以我們是搜尋，你有需要，就是給我們相對的資金，我們可以培育另外一批，提供給其他的人來利用，當初是這樣的一個想法等語（本院卷第28至29、105至115頁）。辯護人為被告辯護意旨略以：被告自95年以來就投入生態保育中，如果為了販賣保育動物，只需就單一物種進行培育即可，無庸花費數十年的時間，去培養多種蝴蝶可以棲息的生態園地，其為了生態推廣的目的，也長期跟學校及特生中心合作，請綜合被告的過往生活經驗判斷其主觀意圖，被告並無販賣保育類動物的意圖，請諭知被告無罪等語（本院卷第114頁）。經查：
一、被告於108年4月15日以「林震科」之帳號，在臉書「蝴蝶蜜源，食草交流」社群中，張貼「買大葉馬兜鈴  異葉馬兜鈴  送鳳蝶幼蟲 聯絡電話0000-000000」等語，並附上內含係屬保育類野生動物之「黃裳鳳蝶」幼蟲10幾隻之照片1張等事實，業經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偵卷第11至14、55至57頁、本院卷第27至32、105至115頁)，並有111年7月20日警員職務報告書、被告之臉書蒐證照片、被告於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所經營之「青桐林種苗園」現場蒐證照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111年6月17日林保字第1111619526號函暨所附告發資料、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111年6月24日物種鑑定書、112年3月22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4244號函各1份（偵卷第9、15至41頁、本院卷第87頁）在卷可稽，堪予認定。
二、黃裳鳳蝶為裳鳳蝶屬，目前本屬在臺灣僅黃裳鳳蝶與珠光鳳蝶為保育類野生動物乙節，有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112年3月22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4244號函1份(本院卷第87頁）在卷可考；而被告及辯護人亦具狀表示：臺灣鳳蝶科有38種，被告所經營之上址苗園係與特生中心合作之桐林社區生態教育推廣站，該苗園內常見之鳳蝶有(以下幼蟲寄主馬兜鈴科植物)紅紋鳳蝶、大紅紋鳳蝶、麝香鳳蝶、臺灣麝香鳳蝶、黃裳鳳蝶、(以下幼蟲取食樟科植物葉片)青帶鳳蝶、(以下幼蟲取食芸香科植物葉片)烏鴉鳳蝶、無尾白紋鳳蝶、白紋鳳蝶、臺灣白紋鳳蝶、無尾鳳蝶、大鳳蝶、玉帶鳳蝶、黑鳳蝶、柑橘鳳蝶、(以下幼蟲取食木蘭科與番荔枝科植物葉片)綠斑鳳蝶等語，並提出被告擔任上開推廣站生態解說員之照片3張、特生中心發送予相關推廣站召集人之資料、被告以上開推廣站人員身分所收受之靜宜大學函文資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發送予上開推廣站之函文資料、被告以上開苗園代表人身分與朝陽科技大學簽訂之合作意向書各1份、上開苗園內植栽及蝴蝶幼蟲照片9張（本院卷第33至73頁）附卷佐證，則被告辯稱其經營上開苗園目的之一在於推廣保育蝴蝶生態環境，該苗園內有大量蝴蝶幼蟲之食草植栽，因此亦有種類及數量眾多之鳳蝶等情，即非全然無稽。再者，被告辯稱：我是要了解網友種植的環境，所以才會問網友要哪一種鳳蝶幼蟲，因為一般會利用的有好幾個品種，但是不包含保育類的；整個對話裡面我也明白表示就是沒有黃裳，只有其他鳳蝶可以來做贈送，並且也表明就是鼓勵有興趣的，多種植的話，鳳蝶就會自己來。當初並沒有想到那麼多，我們在做保育的，當然送的是非保育類的幼蟲，保育類的我們根本不可能去動它；鳳蝶除了吃馬兜鈴類的，還有吃芸香科、柑橘類的，這些都是一般學生、家庭容易取得的食草，所以我才會問他說是要哪一種哪一隻等語（本院卷第29、107、109），而細繹卷附被告之臉書蒐證照片，可見網友於被告所發文章下方留言詢問：「請問還有黃裳、麝香嗎」，被告回覆：「有台灣麝香」；嗣該網友又詢問：「是要到你的園區買嗎，或是可以宅配」，被告回覆：「妳來送給妳」；之後該網友再詢問「地址呢」，被告回覆：「青桐林種苗園41348台中市○○區○○路000巷00號」等語（見偵卷第18頁）；另有網友於被告所發文章下方留言詢問：「請問還有幼蟲可以交流嗎？」，被告回覆：「請問你要哪一隻？有再通知你」；該網友雖表示：「我私訊你、黃裳的」，惟被告即未再予回應（見偵卷第19頁），足徵被告辯稱其張貼前揭文章所稱「送鳳蝶幼蟲」等語乃指僅贈送非保育類之其他種類鳳蝶，不包含黃裳鳳蝶乙節，尚非全然不足採信，而檢察官亦未提出任何被告其後與上開網友之訊息紀錄，或者尚有張貼或傳送欲贈送或販賣黃裳鳳蝶之內容，自難單憑被告於臉書上開社群張貼前揭文章含有「送鳳蝶幼蟲」等語，逕認被告有販賣黃裳鳳蝶之意圖。
三、被告於臉書上開社群張貼前揭文章時，固然附上含黃裳鳳蝶幼蟲10幾隻之照片1張，且該照片內並無其他種類蝴蝶幼蟲，此有被告臉書蒐證照片1張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112年3月22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4244號函1份(本院卷第87頁）在卷可參，被告亦陳稱：PO文的目的是要賣馬兜鈴的盆栽，種馬兜鈴有等待期，為了增加種植者的信心，所以要送鳳蝶幼蟲等語（本院第29頁），足徵被告於臉書上開社群張貼前揭文章並附上述照片之用意，即在表明馬兜鈴植栽可引來眾多鳳蝶幼蟲，並以此吸引閱覽者購買其兜售之馬兜鈴植栽。惟查，被告並未於上開文章、照片或下方留言回覆等任何處所註明其欲贈送之蝴蝶幼蟲即為上開照片內之該種鳳蝶幼蟲，甚且該文章下方留言處之網友均另詢問被告可贈送之蝴蝶幼蟲種類為何（見偵卷第17至19頁），可見被告張貼上開文章及照片於客觀上所表彰之意義為何，尚非全然無疑，實難僅憑該照片內之蝴蝶幼蟲均屬黃裳鳳蝶幼蟲即推認被告有販賣黃裳鳳蝶之意圖。
四、針對被告拍攝上開照片並附於上開文章下方之緣由，其辯稱：當初會去拍攝這張照片，是因為我們社區靠近山區農園，4月15日當天剛好荔枝農園要開始噴藥了，我那個果園的生態復育區剛好有這批黃裳鳳蝶的幼蟲，我為了保護它們不受農藥的危害，我要把它們移到另一邊不會受到農藥危害的地方，才會把它們抓在手上移動，會去做贈送是原本要移動過來的這一區還有其他的鳳蝶，比如麝香鳳蝶、紅紋鳳碟、大紅紋鳳蝶，那些鳳蝶要把它們送出去，不然這樣食草會不夠，所以當天晚上會想要把這些鳳蝶送出去，讓這批黃裳鳳蝶有足夠的食草可以來吃。因為我們知道黃裳鳳蝶是保育類的，不可能把它送出去，我們只是把它移到另一區，讓它們不會受到鄰地農藥的危害，可是在另外一區這邊有其他鳳蝶，因為我們這邊生態這幾年復育相當成功，原本這一區的鳳蝶如果再加進來這些黃裳鳳蝶的話，食草勢必不夠，我要把這些非保育類的鳳蝶移走；因為我們之前跟很多學校及教育單位作配合，那時候在網站裡面剛好認識好幾位老師，所以我才會去做這樣一個廣告文，要把非保育類的鳳蝶送出去，才能確保我手上抓的這批黃裳鳳蝶有足夠的食草來吃，才會有這些一連貫的動作，我都是基於保育的措施下，絕對沒有去危害保育類的黃裳鳳蝶，我們要送的幼蟲，也都是非保育類的。我從頭到尾沒有販賣跟危害它的意思，我是出於保育的觀念，而且當初拍這張照片也是為了保育它，不讓它受農藥的危害，才會去做移動，而且我要贈送的鳳蝶也不是保育類的；如果我真的要賣，我也不可能就這樣光明正大的去做這樣一個動作。我真的是無意，因為當天拍這張照片也沒有想到那麼多，就隨手傳上去，造成誤解，我也感到很抱歉。黃裳鳳蝶是保育類的，而且它也是生態的指標，我們在推的就是農園生態化，我們要證明的就是我們這一塊果園就是少用農藥，合理的施肥，讓客人來看到我們這邊鳥類、蝴蝶這麼多，我們才能跟他們說我們的農產品是健康的，這樣客人才會相信，我知道黃裳鳳蝶是保育類的，不能動，當然我們也希望它能保留在我們的社區，我們的園區裡面，讓來的人可以欣賞到它，因為怕食草不夠，我們才會把那些不是保育類的提供給教育單位還是社區。黃裳鳳蝶的食量真的很大，以我們的經驗，我把這批黃裳幼蟲移到不會受到農藥危害的這一區的話，相對的食草一定會不夠，所以才會決定把非保育類的移到別的區塊，因為它的食量真的很大。如果園區的食草沒有辦法提供所有的鳳蝶，又送不出去時，我們會找到相關的園區，讓鳳蝶有足夠的食草可以吃，我們的做法是這樣，但是因為當時是農忙期，那天剛好龍眼荔枝要噴藥，我沒有辦法找時間把這批蟲送出去，才有這個廣告。我當初會用這張照片，就是因為這是當天拍的，想要把其他鳳蝶送出去，我園區裡面還有其他吃芸香科及柑橘類的那些鳳蝶，所以說我才會問要哪一隻，因為我們要先詢問對方那邊食草、環境是否適合這隻蟲，我們才會送，我們不是亂送，如果用飼養盒的我們不送，食草不夠的，我們也不送等語（本院第105至110頁），尚非全然違背常情，難以徒憑被告拍攝上開照片並附於前揭文章下方，即逕自推測被告係意圖販賣而陳列黃裳鳳蝶之照片。
五、被告陳稱：特生中心他們因為臺灣原生種植物、蝴蝶食草相對不好買，我們從95年開始接受特生中心培訓成立社區生態教育推廣站，我成為生態教育推廣專員，過程當中我才去種這些臺灣原生種植物、食草，跟特生中心配合提供給學校、社區、農場去作為他們植栽的選擇等語(見本院卷第110頁)，此有被告擔任上開推廣站生態解說員之照片3張、特生中心發送予相關推廣站召集人之資料、被告以上開推廣站人員身分所收受之靜宜大學函文資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發送予上開推廣站之函文資料、被告以上開苗園代表人身分與朝陽科技大學簽訂之合作意向書各1份、上開苗園內植栽及蝴蝶幼蟲照片9張（本院卷第33至73頁）附卷佐證，堪信屬實，足認被告長期以來經營上開苗園作為桐林社區生態教育推廣站，並持續從事生態教育推廣專員之工作，佐以卷內亦無任何被告於本案以外涉嫌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之事證，則被告有無違法販賣保育類動物之動機，顯屬有疑。又查，被告辯稱：我明知它是保育類的，如果我真的要賣，我也不可能就這樣光明正大的去做這樣一個動作等語（本院卷第107頁），而查被告於臉書上係使用真實姓名及個人照片，更於前述張貼之文章及回覆之留言中，登載其持用之行動電話門號及上開苗園之地址，並設定為公開瀏覽而未限制閱覽對象，此有被告臉書蒐證照片5張(偵卷第17至19頁)在卷可參，衡情如被告欲違法販賣保育類動物，理應不至揭露自己真實身分及其賴以維生之苗園地址，徒增檢警可輕易查獲其不法犯行之風險，是被告於臉書上開社群張貼前述文章並附前揭照片是否基於非法販賣保育類動物之意圖，即顯有疑義，尚難對被告作不利之認定。　　　
伍、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及指出之證明方法，尚不能證明被告有意圖販賣而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犯行，就被告本案行為是否構成該犯罪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前揭說明，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鄒千芝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忠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簡芳潔
　　　　　　　　　                  法  官  姚佑軍
                                    法  官　林秉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詹東益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 　　日



